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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襄阳市汉江北路 65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窦贤

云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会针对公司实际情况及有关事项进行逐项核查

后，认为公司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鉴于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发生的变化，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确保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拟对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经监

事会逐项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具体调整如下：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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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12 月 12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19.02

元/股。具体的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 万股（含 10,000 万股）。在上述范围

内，公司董事会将依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9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1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项目 80,008.77 80,000.00 

2 
年处理 15 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

建设项目 
36,674.00 20,000.00  

3 融资租赁公司增资 40,000.00
注

 20,000.00 

4 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38,8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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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40,000.00 

合计 235,482.77 190,000.00 

注：融资租赁公司原有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本次增资金额为20,000万元。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

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

入，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

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非公开

发行事宜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部分内容进行的调

整，能够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确保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顺利进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

转型发展需要，符合产业行业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的调整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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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调整符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 号）的要求，有利于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切实可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襄阳驼龙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动力锂电池项目建设，抢占市场，

更好地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股权收购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相

关资产负债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收购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资产，

有利于公司全力打造“三电+租赁”商业模式，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与戴瑞米克襄阳电池隔膜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铅酸蓄电池隔离板的质量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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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与戴瑞米克襄阳电池隔膜有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利用公司经验帮助戴瑞米克投产运行，

尽快向公司提供生产铅酸蓄电池所需的铅酸蓄电池隔离板，保证公司部分生产

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 


